




 

「本局相關法規法律、標準位階高於檢驗一致性會議，檢驗一致性會議僅係補強與釋示作用」第1頁/共1頁 

資訊與影音商品檢測技術一致性研討會會議紀錄 
開會時間：114 年 2 月份會議 
開會地點：本次會議改採電子郵件討論方式 
主持人：林簡任技正良陽 
EMC技術問題窗口：陳明峰(freg.Chen@bsmi.gov.tw分機627) 
安規技術問題窗口：林子民(Bruce.Lin@bsmi.gov.tw 分機 626) 
記錄聯絡人及電話：陳滄洲(chuck.chen@bsmi.gov.tw，02-86488058 
                  分機 616) 
宣導事項 
一、有關「無人機」檢驗一致性宣導如下： 

(一)交通部民航局於 113.12.1 公告:最大起飛重量 2 至 25 公斤遙控無人機 

    申請指南及檢驗程序(編號：AC 107-009) 參考網址如下:    

     https://www.caa.gov.tw/Article.aspx?a=4261&lang=1 

   1.有關圖資軟體測試要求需參閱AC107-009之附件1_檢測規範第四點內容 

   2.請實驗室自 114.2 月起，依照交通部之新規定執行圖資軟體系統測試 

   3.圖資軟體系統測試之報告架構，需涵蓋該檢測規範(4.1~4.5)章節之資 

     訊說明。目前仍可合併於 EMC 中做成一份報告。 

     

(二)依交通部民航局 113.12.1 之公告，需取得交通部民航局予以登錄後始 

    可販售，為配合該項政策，請實驗室通知已有取得 BSMI 無人機證書 

    之廠商，記得於 114 年 12 月 1 日前至交通部民航局登錄。 

(三)「遙控無人機資安檢測規範」已由數發部會銜交通部發布，並自中華民 

    國 113 年 12 月 1日生效。參考網址如下:           

https://gazette.nat.gov.tw/EG_FileManager/eguploadpub/eg030243/ch0

5/type2/gov87/num10/Eg.htm 


